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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5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2024-007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股东质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证中小投资者

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的《股东质询函》（投服中心行权函〔2024〕4

号），收到质询函后，公司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对质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核

查及落实，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并公告如下： 

一、 问题一 

请公司详细说明昆明帝银是否能按补充协议期限取得《采矿许可证》 

2022年12月协议收购时，交易对手方在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承诺昆

明帝银最晚应当于2024年7月31日前取得对云南省禄劝县舒姑磷矿、硫铁矿的合法

有效的《采矿许可证》，但根据公司最新公告，“由于审批政策及要求的调整等原

因，需将《采矿许可证》的取得延期至2025年9月30日”。请公司详细说明昆明帝银

未按原协议进度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影响因素是什么，目前是否已经消除；若补

充协议延期后昆明帝银仍无法按时取得《采矿许可证》，公司是否会再次延期还是

终止收购。 

回复：昆明帝银未按原协议进度取得《采矿许可证》，延迟原因主要受当地矿

业权开发管理政策调整的影响。 

禄劝县于2023年3月正式开展并受理舒姑磷矿的联勘联审及探矿权保留审批，

已于2023年11月3日取得了新的探矿权（保留）证。目前正在办理探转采工作。 

根据云南省资源厅于2023年1月，发布并执行的《关于省级矿产资源储量评审

备案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自然资储[2023]1号）之规定，舒姑磷矿须按照2020年4月

30日颁布和实施的《矿产地质勘查规范（磷矿）》（DZ/T0209-20）的要求重新审核

并补充相关内容。提出对原已取得《勘探报告》评审通过及矿产资源储量备案的矿



 2 / 3 

权，需按新的规范要求，进行第三方技术审核，重新补充修改后再次评审和备案。 

昆明帝银根据新的政策，积极咨询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储量处及云南省行业内相

关专家，确定舒姑磷矿需在原有《勘探报告》评审通过及矿产储量评审备案的基础

上，重新补充工业指标论证、绿色勘查、坐标转换等内容，修改补充《勘探报告》

后再次提交评审和进行矿产资源储量重新备案。目前公司已确定由资质单位负责完

成舒姑磷矿《勘探报告》的重新编制及矿产资源储量重新备案工作，并根据已披露

的《采矿许可证》的进展及未来时间安排表推进其他工作。 

目前，磷已列为国家战略资源及云南省重点矿种，若补充协议延期后昆明帝银

仍无法按时取得《采矿许可证》，公司到时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提交董事会和股

东会后做出相应延期或终止收购的表决。 

二、 问题二 

建议公司在本次补充协议中增加退款相关保障条款 

根据2022年交易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如非因公司原因致使昆明帝银

未能在前述期限内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则公司有权选择终止本次股权交易，同

时，交易对手方应当自收到公司的终止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退还公司已支付的

全部款项（含公司代昆明帝银偿还的昆明帝银对交易对手方的股东借款及公司基于

本协议约定向昆明帝银支付的借款），并按照公司已支付款项为基数，以同期LPR

利率为标准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本次拟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将昆明帝银取得《采

矿许可证》的期限延长至2025年9月30日，关于终止本次交易后有关事项的处理仍

按照原《股权转让协议》执行，但缺乏对于退款相关的保障措施。建议公司在补充

协议中增加退款相关保障条款，保护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回复：公司2022年与交易对手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将保障措施的相

关条款进行约定，具体如下，  

7、重要事项约定及承诺 

7.1 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当将其所持目标公司 72%股权

（对应注册资本 1440 万元）全部质押（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手续）给乙方作为

本协议履行的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因本协议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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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金、滞纳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签订或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7.2 本协议签订时乙方应当同步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的表决权委托文件，将所

持目标公司72%股权的表决权委托给甲方，委托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股权交

割完成或交易终止之日（交易终止日指双方签订的终止交易协议生效之日，或甲方

选择终止交易向乙方送达终止交易通知之日）止，授权范围包括： 

基于72%股权对应股东身份享有的除收益权以外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提议召开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提供并表决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提议选举或罢免

董事、监事及其他人员；审议批准董事会、监事会的报告；审议批准目标公司的年

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审议批准目标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对公司增

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变更公司形式作出

决议；修改公司章程；代为行使股东权利、行使股东质询权和建议权，审议法律法

规和目标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应当由股东会决定的事项。 

交易对手方已于2022年分别完成了股权出质登记和表决权委托的签署。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9 日 

 


